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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2024 年
新市民、民办高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和

电子商务行业人才“积分入住”
保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 2024 年度“积分入住”工作程序，根据中共

石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暂

行规定》等 3 个文件的通知(狮委人才〔2023〕1 号)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，请遵照执行。

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5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狮住建规〔2024〕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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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新市民、民办高校人才、新闻行业
人才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“积分入住”

保障实施细则

一、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

（一）房源情况

2024 年提供 40 套公共租赁住房。①地点：八七路宝源花园

B2 幢 20 套，面积：50 ㎡/套，租金标准：5.65 元/㎡·月、800-960

元/间.月（配置家具、家电等）；②灵秀公租房 1 号楼 20 套，面

积：30-80㎡/套，租金标准：8元/㎡·月、14.4 元/㎡·月（配

置家具、家电等）。选房顺序按人员类型积分高低排名确定。

（二）申请程序

申请政府投资的公租房时，由符合新市民保障条件的新市

民，向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，按照《石狮市新市民积分

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石狮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相关

规定的条件进行资格认定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《石狮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》;

2.《石狮市新市民积分入住准入卡》;

3.家庭成员身份证件、户口簿（居住证）及婚姻状况证明。

二、申请购房补贴

对符合“积分入住”保障条件的新市民、民办高校人才、新

闻行业人才、电子商务行业人才购买普通商品房或二手房，政府

按照一定标准给予购房资金补助（取得 2024 年度“积分入住”购

房补贴指标之日起 6个月内购买住房方可享受补贴）。享受购房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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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补助的房屋 5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（以办理产权证时间开始计

算）。所购买住房只限石狮市所辖区范围内，普通商品房购买时间

以购房合同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合同备案的时间为准（在

2024 年 3 月 15 日之后，含 3 月 15 日）；二手房以产权登记日期

为准。2024 年新市民积分入住计划补助指标 60 套，民办高校人

才积分入住计划补助指标 6套，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入住计划补助

指标 4 套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 20 套。

（一）购买普通商品房。根据申请人申请期间户籍情况对积

分入住购房补贴按两个标准执行。

标准一：在申请期户口已迁入石狮范围的申请人，申获新市

民积分入住购房补助金额具体为：①购买住房面积在 90 ㎡以上

-144㎡(包含 144㎡)，补贴金额 12 万元。②购买住房面积在 60

㎡以上-90 ㎡以下，补贴金额 10 万元。③购买住房面积在 60 ㎡

以下，补贴金额 7 万元（上述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）。

标准二：在申请期户口未迁入石狮范围的申请人，申获新市

民积分入住购房补助金额具体为：①购买住房面积在 90 ㎡以上

-144 ㎡(包含 144 ㎡)，补贴金额 8 万元。②购买住房面积在 60

㎡以上-90㎡以下，补贴金额 7 万元。③购买住房面积在 60㎡以

下，补贴金额 5万元（上述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）。

住房面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建筑面积为准，补贴款在签订

购房合同并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合同备案后给予兑现。

申请程序：符合“积分入住”条件购买普通商品房的新市民

（民办高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、电子商务行业人才），提交下列

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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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石狮市新市民（民办高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、电子商

务行业人才）积分入住准入卡》；

2.家庭成员身份证件、户口簿（居住证）及婚姻状况证明原

件及复件；

3.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

4.购房发票原件及复印件；

5.预购商品房和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；

6.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。

（二）购买二手房。根据申请人申请期间户籍情况对积分入

住购房补贴分按两个标准执行。

标准一：在申请期户口已迁入石狮范围的申请人，购买住房

面积在 50㎡以上（包含 50㎡）的补贴金额 5万元。

标准二：在申请期户口未迁入石狮范围的申请人，购买住房

面积在 50㎡以上（包含 50㎡）的补贴金额 3万元。

在办理产权过户后，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即可兑现补贴。

申请程序：符合“积分入住”条件购买二手房的新市民、民

办高校人才、电子商务行业人才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《石狮市新市民（民办高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、电子商

务行业人才）积分入住准入卡》；

2.家庭成员身份证件、户口簿（居住证）及婚姻状况证明原

件及复印件；

3.存量房买卖合同复印件；

4.办理产权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三）户口迁移补充说明：未将户口迁入石狮的申请人按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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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二申获积分入住购房补贴一年时间内（起始时间以颁发积分入

住凭证时间为准），如户口迁入石狮，将根据标准一对差额进行补

齐；申请人在申请兑现期间内，户口迁移出石狮范围的，按标准

二兑现补贴。

三、后续管理及退出机制

（一）公租房只能用于承租人自住，不得出借、转租或长时

间闲置，也不得用于其他经营活动。租赁合同要约定符合以下主

要情形之一时应退租：

1.承租人购买、受赠、继承或者租赁其他住房的；

2.承租人将所承租的公租房转借、转租或擅自改变用途的；

3.承租房屋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三个月以上的；

4.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的；

5.承租人擅自改变住房结构的；

6.违反租赁合同其他约定的。

（二）取得新市民“积分入住”的公共租赁住房指标，租赁

期限为三年，租赁期限到期后需重新参加当年度积分标准计分，

符合标准者续签租赁合同，如不符合积分标准者应及时清退。

（三）已领取“积分入住”购房补贴的新市民、民办高校人

才、新闻行业人才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，如与房地产开发商解除

购房合同办理退房的，应先退还全部购房补贴款。

（四）已领取“积分入住”购房补贴的新市民、民办高校人

才、新闻行业人才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，如因特殊原因需在限售

期内解除限售的，经市积分办同意并退还全部购房补贴款后，才

可解除限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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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属于新市民、民办高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和电子商

务行业人才“积分入住”购房指标的商品房，市住建局将获得积

分入住购房补助资格人员名单及其所购房屋信息（合同号或权证

号、房屋坐落）以书面函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，由市不动产登记

中心对该些房屋上市交易时间进行限制。

（六）往年已获得积分入住购房补助资格但未兑现人员，

2024 年可再次申请积分入住购房补助。

（七）夫妻双方其中一方如已享受过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和商

品房购房补贴的，不得再重复享受“积分入住”购房补贴。如遇

申请人婚姻关系发生变化等特殊情况，由市积分办会同市住建局

研究确定其申请资格。

（八）已获得“积分入住”购房补贴资格的新市民、民办高

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，在补贴兑现期内，

应在石狮（符合积分政策规定的单位）稳定就业（如变更工作单

位，需在现工作单位就业 3个月以上），且无失信及犯罪行为，否

则将不予发放购房补贴款，由市积分办负责审查。

（九）已获得“积分入住”购房补贴资格的新市民、民办高

校人才、新闻行业人才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，在补贴兑现期内，

如申请单位改制或性质发生变化，不符合积分管理规定的，将不

予发放购房补贴款，由市积分办负责审查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细则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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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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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 年 5 月 23 日印发


